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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涉案金额两千万元

2017年以来，吴某分别注
册成立多家基金公司，聘请张
某、鲁某、付某、胡某等人为公
司骨干。上述企业和个人在
未经相关部门批准及备案的
情况下，以高收益为诱饵，以
印制宣传单、召开酒会讲座、
网络推广、发放礼品以及口口
相传等方式在郧阳区向社会
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销售私
募基金。

截止到案发，吴某等人共向
100 余人销售基金，销售金额
2000 万元，无法兑付金额 500
余万元。

2023年 2月 21日，吴某等
5人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022年 6月至 2023年 1月，犯罪嫌疑
人王某在担任十堰一家汽车4S店销售员期
间，利用销售顾问的身份便利，以谎称公司
需要多缴纳定金或提前收取车款的名义，先
后收取3名客户购车款48.38万元，其中1.5
万元交至公司，剩余46.88万元被王某用于

赌博、偿还债务等，涉嫌职务侵占罪。
案发后，经民警多次宣讲主动退赃的

法律政策，王某已退还公司 10.4万元，还
有 36.48 万元其家属正在积极筹措。目
前，王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查中。

利用职务便利 侵占客户购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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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动投资“数字货币”数百人被套千余万元
2017年 9月至 2018 年 5 月，湖北一

贸易有限公司在张湾区、郧阳区等地设
立门店。

在只有工商执照没有金融融资资质
的情况下，该贸易公司通过熟人、朋友、亲
戚电话邀请、口口相传等方式，联系不特
定群体到店内听课，宣传高收益、低风
险、投资短期回本，鼓动群众在网上投资

“海博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国傲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无锡团乐网”推出的

“海博惠”“团乐网”“卖多多”“多宝链”

数字货币项目，承诺短期能收回投资并
盈利，在投资的同时，还可以得到鸡蛋、
脸盆、日用品等礼品。

在小恩小惠的诱惑下，数百人共计投
资 1000余万元，被公司用于投资、租房、
发工资、免费旅游、前期返利、发放礼品、
挥霍等，结果造成投资人巨大损失。

2021年 6月 4日，张湾公安分局对湖
北一贸易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罪立案侦查，随后抓获吴某某、史某、孙
某、王某某、何某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

借健康养生之名 骗取老人养老钱
2020年 1月至 2021年 3月，石某等人

以襄阳启明星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为运
营核心，以该公司关联的“襄阳启明星科
技”微信公众号为平台，陆续成立十堰中
爱公司、武汉中爱自然康养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等，在三堰、五堰、六堰等地以提供健
康养生服务为名，对外推广、宣传。

该公司要求老年人缴纳最低 2000元
加入会员，按照直接推荐奖励 15%、间接

推荐奖励 10%，以及下线总投资额20万元
奖励1%，投资总额50万元奖励2%，投资总
额100万元奖励3%，投资总额200万元奖励
4%的“团队长”奖励模式，引诱中老年人继续
发展他人加入会员，并通过“襄阳启明星科
技”微信公众号充值、提现、领取奖励，骗取财
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侵犯老年人权益。

2022年 9月，石某等人因涉嫌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罪被移送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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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民警向学生宣传远离非法集资。


